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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17-01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优化内部管理结构，减少管理层级，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公司”）拟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全资

子公司天津博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博信”）、保定杰华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杰华”）、保定长城汽车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桥业”）

和保定哈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弗销售”）。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连（联）交易，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吸收合并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一、合并各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合并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天津博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保定杰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保定

长城汽车桥业有限公司和保定哈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1年 6月 12日，注册资本为 912,726.9万元，注册地为保定市朝阳

南大街 2266 号，法定代表人：魏建军。经营范围：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配件的生

产制造、开发、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委托加工、销售及相关的售后服务、咨询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电子设备及机械设备的制造（国家限制、禁止外商投资及有特殊规定的

产品除外）；模具加工制造；钢铁铸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及相关售后服务；汽车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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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货物运输、专用运输（厢式）；仓储物流（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出口

公司自产及采购的汽车零部件、配件；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

品；国家限制的除外）；自有房屋及设备的租赁。 

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875.97亿元，净资产 451.48 亿元；2016年

实现营业收入 960.97亿元，净利润 109.03亿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2、天津博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天津博信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4 日，为长城汽车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89,000

万元，注册地为天津开发区西区南大街 99 号，法定代表人：魏建军，经营范围为：生

产、销售汽车零部件及相关售后服务；开发、设计汽车零部件；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天津博信总资产 417,801.87 万元，净资产 326,946.16

万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 594,616.60万元，净利润 111,014.27万元（上述数据已经

审计）。 

3、保定杰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保定杰华成立于 2004年 9 月 15 日，为长城汽车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3,130.8

万元，注册地为保定市南市区长城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张志豪，经营范围：汽车零

部件、汽车座椅设计、开发，自有房屋租赁。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保定杰华总资产 3,411.65万元，净资产 3,400.19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 319.66万元，净利润 106.02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4、保定长城汽车桥业有限公司 

保定桥业成立于 2000年 12月 13日，为长城汽车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万元，

注册地为保定市太行路 39 号，法定代表人：魏建军，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的



3 

技术开发、制造及加工；设计、生产汽车模具、夹具；销售本公司的产品及售后服务；

自有房屋的租赁。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保定桥业总资产 3,248.50万元，净资产 2,729.66万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 3,250.48万元，净利润 103.67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5. 保定哈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哈弗销售成立于 2014年 3月 18日，为长城汽车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

注册地为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北大街（徐）299 号，法定代表人：王凤英，经营范围：哈

弗（HAVAL）品牌汽车、汽车配件、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零售;应用软

件服务及销售，二手车经销，汽车租赁，上牌代理、过户代理服务，自营和代理除国家

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的其它货物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汽车信息咨询服

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哈弗销售总资产 608,366.89 万元，净资产 3,052.53 万

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 8,363,878.18万元，净利润 2,302.53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

计）。 

二、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天津博信、保定杰华、保定桥业和哈弗销售,

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 天津博信、保定杰华、保定桥业和哈弗销售的独立法人资

格注销。 

2、合并基准日为 2017 年 3月 31日。 

3、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 

4、合并完成后,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财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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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纳入公司;其负债及应当承担的其它义务由公司承继。 

5、各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6、各方将积极合作,共同完成将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交付公司的事宜,并办理资产

移交手续和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7、本次合并完成后,被合并方员工安置按照公司员工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8、被合并方履行各自审议程序,公司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此事项后,合并各方将签订《吸收合并协议》。 

9、经相关审议程序后,各方共同办理吸收合并相关变更手续。 

10、各方履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程序。 

三、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天津博信、保定杰华、保定桥业和哈弗销售原有的资产、负

债全部合并纳入公司，其对公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吸收合并前后，公司实际持有权益没有变化。 

2、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将生产资源进行集中和优化，提高运营效率，提升公司效

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3、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优化内部管理结构，减少管理层级，降低运营成本，

将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授权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士实施吸收合并及/或使吸收合并生效、签署所有必要

的文件及协议及采取其认为对吸收合并有辅助、补充或相关之行动，以及批准、追认及

确认董事会所作的关于吸收合并的所有上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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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24日 


